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勤工助学协议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了规范我校学生校内勤工助学活动，明确校内用工部门（以下简称甲方）和学生（以下简称乙方）在勤工助学过程中的权利、义务，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印制的《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和《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经协商双方达成以下协议条款：
1、 聘用岗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内容详见岗位职责。
2、 工作报酬
1.本岗位为校内固定岗位，按月计酬，每月酬金人民币______元。
2.本岗位为校内临时岗位，按小时计酬，每小时酬金人民币_____元。原则上不低于每小时12元人民币。
三、甲方权利
1.甲方有权设置和调动勤工助学岗位及工作内容，有权对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工作中遵守甲方内部的工作纪律；
3.如乙方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甲方有权采取适当措施，如提醒核减报酬，情节严重的可以上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辞退乙方。
四、甲方义务
1.甲方应提供与勤工助学岗位相适应的工作条件和环境；
2.甲方应明确勤工助学岗位相关信息；
[bookmark: _GoBack]3.甲方应对乙方的工作进行认真考核，如实记录、核定乙方的考勤情况，并在每月5日前将学生的上月考勤情况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五、乙方权利
1.乙方有权使用甲方的有关条件；
2.乙方有权向甲方了解勤工助学岗位的相关信息；
3.乙方有权按时获取勤工助学报酬。
六、乙方义务
1.乙方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过程中应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履行勤工助学岗位职责；
2.乙方应按规定时间上岗，不得无故早退和缺席；
3.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随意终止本协议，也不得私自换人。
七、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都应严格履行本协议，若有一方提出变更，终止协议，须征得对方同意。
八、本协议有效期为 ______年____月_____日至 ______年____月_____日。
九、本协议一式三份，一份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其余两份甲乙双方各留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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